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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四川省河流（湖库）健康评价指南》

地方标准编制说明

一、 工作简况

(一)任务来源

根据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2024 年 8月 1日发出的《关于下达

2024 年度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立项计划（第一批）的通知》，批准

由四川省河湖保护和监管事务中心（四川省农村 水电中心）牵头起

草地方标准《四川省河流（湖库）健康评价指南》。

(二)制定背景

中办和国办先后印发《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》《关于在湖

泊实施湖长制的指导意见》提出要开展河湖健康评估。2020 年—2023

年水利部印发《年度河湖管理工作要点》，连续4年将河湖健康评价

作为强化河湖长制的重点内容。按照国家统一部署，“十四五”期间，

各省需对全国水利普查名录内河湖开展健康评价，建立河湖健康档

案，今后每5年滚动开展评价，科学、动态掌握河湖健康状况，为河

湖管护提供有力支撑。

河湖健康评价是河湖管理工作的重要抓手，是各级河湖长决策河

湖治理保护工作的重要参考，也是检验河湖长制工作及河湖管理成效

的重要依据。四川省总河长令第1、2、3号和《四川省河湖长制条例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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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规定要求，建立四川省河湖健康评价体系，开展评价工作。

四川河湖数量众多，自然禀赋各异，水利部的《河湖健康评估技

术导则》（SL/T 793—2020）难以适应区域精细化治理和管理要求，

为此水利部印发《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开展河湖健康评价建立河湖健康

档案工作的通知》明确，各地可选用相关推荐性标准开展健康评价。

我省相关地方标准空缺，亟需结合四川河流、湖库的特点与实际，构

建河湖健康评价指标体系。

编制《四川省河湖（库）健康评价指南》，主要为全面推行四川

省河湖（库）健康评价工作标准化管理，为全省开展河湖健康评价，

摸清四川河湖健康状态、厘清河湖健康问题、提出管护建议提供技术

依据。

(三)起草过程

自2020 年至2023 年，四川省河长办组织四川水发勘测设计研究

有限公司、省水文中心、省水利学院、省水科院、川测二院等多家单

位开展四川省河湖健康评价体系研究，期间收集了大量资料，到全省

21市（州）进行实地调研，并广泛征集生态环境厅、自然资源厅等

省级河长联络员单位和市州意见，经两次修改形成《四川省河流（湖

库）健康评价指南》（修订版)，有效支撑了全省2008 条河流（段）

湖库的健康评价工作。

2024 年 1月，在总结前期四川省全面开展河湖健康评价工作的

基础上，为更好地服务于全省河流（湖库）健康评价工作，四川省水

利厅向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交地方标准《四川省河流（湖库）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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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评价指南》制订项目申报书。

2024 年 6月，《指南标准》顺利通过四川省标准化研究院组织

的立项答辩会，并于6月26日在官网进行立项公示。

2024 年 8月 4日，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下发《四川省市场监

督管理局关于下达2024 年度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立项计划（第一批）

的通知》，批准由四川省河湖保护和监管事务中心（四川省农村水电

中心）牵头起草地方标准《四川省河流（湖库）健康评价指南》。

2024 年 9月，《指南标准》编制牵头单位四川省河湖保护和监

管事务中心（四川省农村水电中心）、执行单位四川水发勘测设计研

究有限公司、合作单位四川省水文水资源勘测中心（四川省量水设施

设备计量检测中心）、四川水利职业技术学院、四川省水利科学研究

院、自然资源部第三地理信息制图院等签署了联合编制《指南标准》

多方合作协议书，编制工作组正式成立，标志着《指南标准》编制工

作正式启动。

2024 年 11月，在牵头单位、执行单位、合作单位的通力协作下，

编制组完成《指南标准》征求意见稿，并于2024 年 11 月 30日完成

（向同行、用户单位征求意见）征求意见稿（修改稿）及起草说明。

2024 年 12月 13日，四川省水利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《指南

标准》初评会，会后我公司组织相关合作单位按照专家意见于12月

25日完成初审后二次修改稿报告，并向有关部门提交相应成果。

2025 年 2月 18日，四川省标准化研究院出具了《指南标准》查

新报告，查新结论符合相关要求。

(四)起草单位及人员分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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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姓名 单位 任务分工

1 钟新

四川省河湖保护和监管

事务中心（四川省农村水

电中心）

组织管理

2 周辉

四川省河湖保护和监管

事务中心（四川省农村水

电中心）

组织管理

3 陈健 水利部发展研究中心 总体设计

4 火岩
水利部建设管理与质量

安全中心
总体设计

5 杨中凤 四川省水利科学研究院 总体设计

6 宋道国

四川省河湖保护和监管

事务中心（四川省农村水

电中心）

前言

7 符炜东

四川省河湖保护和监管

事务中心（四川省农村水

电中心）

范围

8 闫玲

四川省河湖保护和监管

事务中心（四川省农村水

电中心）

规范性引用文件

9 马运革

四川省水文水资源勘测

中心（四川省量水设施设

备计量检测中心）

评价原则

10 黄奔

四川省水文水资源勘测

中心（四川省量水设施设

备计量检测中心）

评价原则

11 田宇航

四川省水文水资源勘测

中心（四川省量水设施设

备计量检测中心）

术语和定义

12 刘长升
四川水发勘测设计研究

有限公司
评价流程、评价周期及水平年

13 杨涛
四川水发勘测设计研究

有限公司

指标体系-河流（湖库）分级

分类

14 李卫起
四川水发勘测设计研究

有限公司
指标体系-健康评价指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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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 李深奇
四川水发勘测设计研究

有限公司
指标体系-健康评价指标选择

16 赵圆元
四川水发勘测设计研究

有限公司

评价标准-指标计算与赋分标

准、评价权重分配标准

17 刘奇
四川水发勘测设计研究

有限公司
评价标准-分级标准

18 邹渝 四川水利职业技术学院
评价结果-评估河段或评估湖

（库）区健康状况赋分

19 王婷 四川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评价结果-健康综合赋分

20 杜欢 四川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评价结果-评价级别

21 任玖 四川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评价结果-评价结果展示

22 张蕊 四川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评价结果-评价结果分析

23 马炅妤
自然资源部第三地理信

息制图院

河流（湖库）健康评价报告编

制

24 王谕锋
自然资源部第三地理信

息制图院
附录

25 龚颖
自然资源部第三地理信

息制图院
附录

二、 标准编制原则

本文件的编制工作遵循“统一性、协调性、适用性、一致性、规

范性”的原则，本着充分体现先进性、科学性、合理性和适用性，按

照GB/T 1.1-2020 给出的规则编写。

1.先进性原则

本文件的编制遵循先进性原则，结合国内国际河流（湖库）健康

评价实际应用情况、技术水平和行业发展及社会需求而制定，整体水

平达国内领先水平。

2.科学性原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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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件的编制遵循科学性原则。在对四川河流（湖库）实际及评

价工作做了充分的调研和分析基础上，参照了国内和国际相关最新标

准，且对部分内容的验证进行分析。

3.合理性原则

本文件中有关河流（湖库）评价技术要求指标的确定，在分析、

引用和验证其他相关标准指标的同时，还充分考虑了目前现有的河流

（湖库）评价实际情况、实际技术能力。

4.适用性原则

本文件的编制遵循适用性原则，内容便于实施，标准的制定充分

考虑了四川河流（湖库）的实际情况，在编制工作中充分征求了群众

意见，特别是河流（湖库）管理相关单位和专家学者的意见，确保标

准要求可以有效适用于我省行业与市场现状及发展需要。

三、 主要内容及确定依据

本文件共10章和8个附录，主要技术内容有：范围、规范性引

用文件、术语和定义、评价原则、评价周期、评价水平年、工作流程、

指标体系、评价标准、评价结果、指标评价方法与赋分标准、指标数

据监测方案等。这些内容旨在为河流（湖库）健康评价提供标准化、

规范化的操作指南，为河流（湖库）保护和管理提供科学依据。

1、范围

明确本文件所涉及的内容、适用对象。

2、规范性引用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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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确文中引用的相关定义、技术规范等的出处。

3、术语和定义

明确河流（湖库）岸、盆、社会服务功能等专有名词的定义，以

避免概念不清造成使用误区。

4、评价原则

明确评价工作需要依据的基本原则。

5、评价周期及水平年

明确评价周期及水平年。

6、评价流程

明确评价流程。主要包括资料收集、评价指标体系选取、调查监

测、分析评价、报告编制等。

7、指标体系

明确评价指标体系。评价指标体系包括目标层、准则层和指标层

3级体系。目标层为河流（湖库）健康状态。准则层包括“盆”“水

生物”“社会服务功能”。指标层包括岸线自然状况、水质优劣程度、

公众满意度等10多个具体评价指标。

8、评价标准

明确评价指标计算与赋分标准、评价权重分配标准、分级标准等。

9、评价结果

明确评估河段、河流（湖库）健康评价综合赋分结果、分级结果

及结果分析。

10、河流（湖库）健康评价报告编制

明确报告编制提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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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、附录

提供指标评价方法与赋分标准、指标数据监测方案、河流（湖库）

健康评价指标权重表、河流（湖库）健康问题-原因-措施库、报告编

制提纲、河流（湖库）健康评价表、河流（湖库）健康评价公众调查

表、河流（湖库）基本情况调查表的规定及要求，进一步对本文件进

行补充完善。

四、 与有关标准的关系

与现有水利行业标准《河湖健康评估技术导则》（SL/T 793—

2020）主要区别如下：

（1）河流（湖库）规模功能分级分类

本文件根据流域面积和湖泊常年水面面积对河湖规模分为A、B、

C等 3类；指根据人类对河流的干预程度、影响程度以及开发利用程

度等特点，将河流分成自然河流、功能性河流、半人工半自然河流、

城市河段等4类；根据水库的功能、水源、调度方式等分为囤蓄水库、

电站型水库和综合利用水库等3类。

（2）评价指标体系

结合四川地方自然实际特点，对部分评价指标进行优化调整。新

增水体整洁程度、水质变化趋势、外来入侵物种、开发利用现状与规

划的符合性等4个评价指标；对岸线自然状况、供水指标等2个指标

进行简化；对河流纵向连通性指数、违规开发利用水域岸线程度、生

态流量、水质优劣程度、鱼类保有指数、防洪指标等6个指标进行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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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；结合四川实际资料情况调整湖泊面积萎缩比例、水资源开发利用

率等2个指标；生态水位满足程度、水库下泄生态基流满足程度、湖

库富营养化指数、水体自净氧平衡能力、浮游植物密度、公众满意度

等6个指标基本一致。

（3）基础资料调查监测

对评价需要的基础资料，明确具体资料来源或监测频次。

五、 与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的关系

现行法律、行政法规的关系分析如下：

1. 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的关系：《四川省河流（湖库）

健康评价指南》在制定过程中，严格遵循了其中关于“合理开发、利

用、节约和保护水资源，防治水害，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”的基

本原则，确保了河流（湖库）健康评价工作与国家法律的一致性。

2. 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的关系：本文件在评价河

流（湖库）生态健康时，充分考虑了环境保护法中关于生态环境保护

的要求，强化了对水生态的评价。

3. 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的关系：在水质评价方

面，本文件依据水污染防治法的相关规定，对河流（湖库）水质进行

科学评价，确保评价结果能够反映河流（湖库）水质状况，为识别水

质问题及污染防治提供依据。

4. 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》的关系：在岸线自然状况

评价中，本文件考虑了水土保持法中关于水土流失防治的要求，评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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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流（湖库）周边的水土保持状况，为河流（湖库）健康指标评价提

供参考。

综上所述，《四川省河流（湖库）健康评价指南》在制定过程中，

充分考虑了与现行法律、行政法规的关系，确保了标准的合法性、科

学性和适用性。

六、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

本文件在制定过程中未出现重大分歧意见。

七、 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

未发现本文件涉及专利问题。

八、 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

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》的要求，本文件为推荐性标准。

九、 实施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

1. 建立健全河流（湖库）健康评价的组织管理体系，明确各级

政府、相关部门和单位的职责和任务，确保评价工作的有序进行。

2. 加强河流（湖库）健康评价的能力建设，包括人员培训、技

术指导、技术审查，提高评价工作的专业性和准确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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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制定河流（湖库）健康评价的实施计划，明确评价周期、评

价水平年和工作流程，确保评价工作的系统性和连续性。

4. 加大河流（湖库）健康评价的宣传力度，提高公众对河湖保

护的认识和参与度，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河湖健康评价的良好氛围。

5. 建立河流（湖库）健康评价结果的应用机制，将评价结果作

为河流（湖库）保护和管理决策的重要依据，推动河流（湖库）保护

和修复工作的深入开展。

6. 定期对河流（湖库）健康评价标准进行复审和修订，根据河

流（湖库）环境变化和技术进步，不断完善评价体系，确保评价标准

的先进性和适用性。

7.建议本文件在批准发布后尽快实施。

通过上述措施的实施，可以有效推动《四川省河流（湖库）健康

评价指南》的落地执行，为四川省河流（湖库）的健康管理和可持续

发展提供有力支撑。

十、 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

无。

十一、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

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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